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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由于传统能源受诸多条件的制约，各国纷纷加大

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推广。日韩两国作为“资源有限，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推广已取得显著

成果。本文对比分析了中日韩新能源产业政策并探索日韩两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相关成功经验，以期对中国新能源产

业的发展提供可以参考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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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韩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由于中日韩三国都存在巨大的能源缺口，能源消费量远远超出一次能源生产量，尤其是日本、韩国

自然资源极度缺乏，两国绝大部分石油、煤等能源都需要进口，但从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长远发展的角

度考虑，必须寻找新的能源来满足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中国也存在巨大的能源缺口，且随

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能源需求量将日益增加，而传统能源随着数年开发，其储量已在急剧减少，能

源冲击对中国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等方便影响深远，从而表明中国急需开发和利用新能源来满足国家

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2］日韩新能源产业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显

著成果，尤其是核电、光电等新能源产业。中国新能源产业起步较晚，相对落后，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 一) 中日韩三国核能资源使用情况

核能作为最主要的新能源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得到广泛的使用。通过表 1 可以看出，2012 年

日本核能使用量达到 4． 1 百万吨标准油，而 2011 年日本核能使用量为 36． 9 百万吨标准油，2012 年相对

于 2011 年其核能使用量急剧减少了 89%，该情况的发生与日本核泄漏事件之后对核能的利用越来越

谨慎有很大关系。［3］韩国在 2012 年的核能使用量达到 34． 0 百万吨标准油，与 2011 年和 2010 年的核能

使用量几乎持平。中国在 2012 年的核能使用量为 22． 0 百万吨标准油，比 2011 年增加了 12． 8%，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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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核能作为不可再生的新能源，一旦发生泄漏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

其推广和使用备受争议，尤其是 2011 年日本东海域 9． 0 级地震引发福岛核危机以来，以美国、德国和法

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近年来逐渐对核电的使用采用审慎态度，已经开始减少或暂缓增加核电

在其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使用量。

表 1 世界主要国家核能利用情况 单位: 百万吨标准油

国家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美国 179． 6 186． 3 192． 2 188． 2 183． 2
法国 94． 0 102． 4 96． 9 100． 0 96． 3
德国 38． 4 36． 9 31． 8 24． 4 22． 5
中国 3． 8 12． 0 16． 7 19． 5 22． 0
日本 72． 3 66． 3 66． 2 36． 9 4． 1
韩国 24． 7 33． 2 33． 6 35． 0 34． 0

资料来源: Statistical Ｒ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3 Workbook。

( 二) 中日韩三国太阳能资源开发情况

太阳能在日本已得到广泛的应用，逐步形成了设备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完整体系。1994 ～ 2004 年

期间，日本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及政策支持。2000 年末，日本装机容量达到 330 兆瓦，占世界装机容量的

50%，之后由于日本政府削弱支持力度，国内装机总量在 2007 年被德国赶超。但是，日本国内太阳能电

池产量在 2009 年仍高达 138． 7 万千瓦，其中 70%以上销往海外，重点是欧美地区。此外，日本对太阳能

发电系统住宅大力支持，使太阳能发电装置成本大幅下降，为家庭广泛使用太阳能发电扫清障碍。日本

于 1992 年倡导在居民住宅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在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研发机构、新能源财团等的共

同努力下，太阳能发电设备得到广泛普及。日本夏普、三洋等企业积极研发新型的太阳能电池、日本产

业综合研究所于 2008 年宣布成功开发了有机色素增感型太阳能电池，光电转化率高达 7． 6%，引领世

界先进水平。另外日本大力扶持太阳能发电技术的开发验证，大幅度降低太阳能电池的发电成本，2010

年末，发电成本为 23 日元 /千瓦·时，与家庭用电灯耗电成本相近。如表 2 所示，日本 2012 年的累计装

机容量为 6 914 兆瓦，预计截至 2020 年，日本太阳能发电量将达到 2008 年的 10 倍，2030 年达到 2008

年的 40 倍，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经济产业省也出台了针对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的用户的补贴制度。

表 2 中日韩三国累计太阳能光伏装机情况 单位: 兆瓦

国家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中国 68 80 100 140 300 800 3 300 8 300
日本 1 422 1 709 1 919 2 144 2 627 3 618 4 914 6 914
韩国 14 36 81 358 524 656 812 1 064

资料来源: Statistical Ｒ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3 Workbook。

韩国 2004 年光伏发电仅有 200 千瓦，2006 年由于韩国政府对标准馈入价格进行调整，促进了光伏

产业的发展，2006 年装机容量达到了 36 兆瓦。政府为促进太阳能推广应用，在蔚山市日出村开展新能

源试点，32 户中的 22 户安装太阳能电池屋顶和太阳能热水器，安装成本为每户 3 700 万韩元，其中只有

5% ( 185 万韩元) 由个人承担，其余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补贴。2007 年“10 万户太阳能屋顶计划”中，

有 7 317 户换装太阳能屋顶和太阳能热水器，政府补贴高达 4 899． 7 万美元。由于韩国政府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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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其在 2012 年的累计装机容量达到了 1 064 兆瓦( 见表 2) ，但是韩国受国土资源限制，国内安装太

阳能规模较小，故而将光伏产业的重点转向国外，近些年来将销售重点放在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

中国太阳能的开发与使用经历了 2005 ～ 2010 年的平稳增长之后，从 2011 年开始迅速发展，成为推

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的能源来源，2011 年我国累计太阳能装机容量约为 3 300 兆瓦，新增量高居世界

第三，约占 2011 年全球太阳能发电装机的 7%，且其太阳能电池产量紧跟日本和德国，约占世界的 1 /4。

我国在 2012 年累计光伏总装机量达到 8 300 兆瓦，占世界光伏装机总量的 8． 3%。2012 年我国太阳能

装机容量比 2011 年增加了 151． 5%，可见我国近年对太阳能的开发和使用力度越来越大( 见表 2) 。

( 三) 中日韩三国风能资源开发情况
1980 年日本开始建设风力发电设备，截至 2007 年共建设风力发电站 1 409 座，发电能力达到 168

万千瓦，其风力发电在世界排名第 18 位。日本政府于福岛县近海建立的海上风力发电站，预计总输出

功率可达 460 万千瓦。为此日本政府计划投资 100 ～ 200 亿日元，建设 6 座输出功率为 5 000 千瓦的海

上风车，并用 5 年的时间建成配套设施，并计划于 2020 年扩大至 40 万千瓦，相当于 1 /3 座核反应堆的

发电量。截至 2012 年年底，日本累计安装风电机组容量为 2 673 兆瓦，比 2011 年增加了 3． 0%。［4］

表 3 中日韩三国累计风电机组装机情况 单位: 兆瓦

国家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中国 1 264 2 588 5 875 12 121 25 853 44 781 62 412 75 372
日本 1 159 1 457 1 681 2 033 2 208 2 429 2 595 2 673
韩国 89 194 235 311 311 342 370 446

资料来源: Statistical Ｒ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3 Workbook。

韩国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以大学和研究院为基础进行基础研究和小型风力发电设备的研

究，并于 90 年代中期正式开始技术开发，1993 年投资 242． 1 万美元建设 3 个风电项目，开发约为 313 吨

油当量的风能。2001 年韩国开发出了中大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自此韩国不断深入对风电技术的研

发。韩国由于国土面积小，十分注重对海上风能的开发，2010 年起开始在扶安、灵光地区海面建立 100

兆瓦发电规模的风能发电区，且已经在 2013 年全部建成。此外，韩国政府计划投入 9． 2 万亿韩元在韩

国西南海上建立 2 500 兆瓦的海洋风能园区，以加大国内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截至 2012 年年底，韩国

累计安装风电机组容量为 446 兆瓦，比上年增加了 20． 5%。

中国风能资源丰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利用风能解决西北边区农民和牧民的用电问题。截至

2005 年，中国已经建成并网风力发电厂 61 个，机组 1 864 台，分布在全国的 15 个省市。截至 2009 年，

我国风力发电达到 25 853 兆瓦，比 2008 年增长 98． 4%。此外，中国拥有 15 家生产风力涡轮的公司，风

力设备市场份额高达 75%。截至 2010 年，中国累计安装风电机组 34 485 台，装机容量达到 44 781 兆

瓦，新增风电装机世界第一，累计装机容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风机装机容量最多的国家。截至 2012 年

年底，中国风机装机容量累计达到 75 372 兆瓦，位居世界第一。

( 四) 中日韩三国生物质能资源开发与使用情况

日本于 2002 年 1 月正式确立发展生物质能，并于 2003 年 4 月开始在岩手县建立第一座牛粪发电

场，为当地农户提供电力。截至 2010 年，日本生物质能发电约为 100 亿千瓦时，2011 年日本住友林业

公司和电力公司共同建立的“用崎生物质能发电公司”投入运营，成为日本最大的生物质能发电公司，

其以木质生物质为燃料的发电设备，输出功率达到 33 000 千瓦。此外，2008 年日本政府投入 13． 5 亿日

·09·

2014 年第 3 期



元开发固体氧化物型燃料电池的核心技术，并投入 17 亿日元开发制造、运输、贮存等相关系统的技术，

日本经济产业省推行家庭用燃料电池热电联产系统大规模验证，截至 2008 年年底，有 3 000 户家庭安

装此系统。日本松下公司的家庭用燃料电池热电联产系统以燃气为原料，输出功率可达 750 瓦，发电效

率达到 39%，热回收率高达 50%，位于世界同类产品首位。日本政府为安装燃料电池热电联产系统提

供大量补助金，并且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其安装成本稳步降低。截止到 2012 年，日本的生物质能使用

量达到 5． 7 百万吨标准油，比上年增长了 4． 3%。

韩国注重开发生物质能，研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MBT) ，将垃圾中的可燃物筛选后加入添加剂，

制成固体燃料; 从食品垃圾中提取气体燃料。在蔚山市垃圾处理厂甚至安装了温室气体回收设备，减少

问题气体的排放，同时可以回收甲烷气体做燃料，韩国的做法已经得到国际能源组织“IEA”的认可和赞

扬，截止到 2012 年，韩国的生物质能使用量达到 0． 3 百万吨标准油。

表 4 中日韩三国生物质能开发与使用情况比较 单位: 百万吨标准油

国家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日本 4． 2 5． 7 5． 5 5． 5 5． 7
韩国 － 0． 1 0． 3 0． 3 0． 3
中国 0． 6 0． 6 2． 8 8． 1 8． 2

资料来源: Statistical Ｒ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3 Workbook。

中国生物质能使用起步较晚，国家给予了大量的政策及资金支持，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快速发展，中

国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经历了从传统燃烧技术到生物质汽化、液化和发电技术的过渡。2005 年，中国建

立了两大乙醇燃料基地。2007 年，中国建成生物柴油生产厂 2 000 多家，中国的能源巨头和投资机构建

立了专门的生物质能发电站。截至 2009 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430 万千瓦，其中主要以

蔗渣和垃圾为原料。中国生物燃料的消费量逐年稳步上升，已经远远超过韩国，2002 年只有 146 千吨

油当量，2011 年生物燃料消费量达到 1 149 千吨油当量，增幅接近 8 倍，但最近几年发展较为缓慢，可能

是受到技术和推广成本的影响，需要国家加大支持力度。截止到 2012 年，中国生物质能总的使用量为

8． 2 百万吨标准油，与 2011 年基本持平。

二、中日韩新能源产业政策的对比分析

为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中日韩三国都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措施和监管政策，促进了新能源产业

的快速发展，具体政策对比情况可见表 5。

自石油危机以来，日本对能源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其国家能源政策指导思想从”单一的能源安

全”逐步转向“能源安全、经济效益、环境保护”的“3E”政策。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日本对小规模风

电进行补贴，从 1994 年开始每年多拨款 570 亿日元，其中 63． 5%的资金用于新能源技术的研发，预计这

项政策将持续至 2020 年。以日本光伏应用为例，1990 年日本修改电力公司法的相关技术规范及要求，

促进光伏并网发电的推广应用，并且对最终用户进行补贴。［5］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预算，目前计划资

金达到 1 113 亿日元，是 10 年前的两倍以上。在新能源的推广方面，政府补贴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日本对光伏系统住宅光伏发电的补贴额累计达到 1 322 亿日元，极大地刺激了光伏产业的发展。而在

2007 ～ 2008 年暂停补贴后，日本光伏装机增速明显减慢，直至 2009 年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政府再次启

动对光伏系统的补贴，才出现明显的增长。韩国政府为开拓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市场，采用两种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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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补贴: 一是对于经过论证有市场潜力的示范项目，政府补贴安装费用高达 80% ; 二是针对已经进入商

业化阶段的项目，政府补贴达到 60%，补贴经费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相对日韩而言，中国

政府对新能源产业的补贴呈现多样化，中央通过无偿资助和贷款贴息对重点领域的可再生能源产业进

行扶持，通过建立可再生能源的电价制度、价格补贴和研发补助等多种形式促进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

新能源设施的推广，中国政府补贴明显高于日本，光伏发电补贴占投资比高达 50% ～ 70%，甚至更多，

而日本一般只占到 10% ～50%，而韩国补贴比例虽高，但补贴形式较为单一。2009 年中国政府出台了

针对光伏产业发展的《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金太阳示范工程财政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光伏产业的发展。［6］

表 5 中日韩新能源产业政策对比情况

类 别 日 本 韩 国 中 国

立法方面 日本政府于 1997 年制定《促进

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
韩国国会 1987 年通过《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发展促进法》。
2005 年制定《可再生能源法》。

研发支持 1974 年日本政府开始实施阳

光计划，1908 年建立新能源综

合开发机构，1993 年实施新阳

光计划。

1992 年提出 G －7 高技术发展计划，

其中 21 项属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技术领域，1997 年开始制定《新能源

与可再生能源基本计划》，另外制定

“10 万户太阳能屋顶计划”。

“十一五”期间，投入超过 10 亿元

预算到新能源研发项目。

政府补贴 2008 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对新

能源的补贴额达到 1 113 亿日

元。

2007 年“10 万户太阳能屋顶计划”

补贴，蔚山市日出村新能源示范点，

1996 年提出“地方发展补贴计划”，

促进地方新能源和节能项目。

2006 年，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基

金，2007 年开始收取可再生能源

电费附加，新的《可再生能源法》

将二者合并，并以价格补贴、研发

补助、项目投资补助等形式发放。

税收优惠 1998 年制定“能源需求结构促

进税制”，2008 年《推广太阳能

发电行动方案》提供新的优惠

措施。

针对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制定

“贷款和税收激励计划”。
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进口关税

等多个方面给新能源产业提供优

惠。

强制上网

配 额

2002 年制定《电力设施利用新

能源特别法案》，2010 年新能

源上网电量超过 122 亿度。

2002 年韩国制定了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电网馈入标准价格，2008 年太

阳能光伏发电达到 100 兆瓦。

2007 年制定的《可再生能源中长

期发展规划》规定，2020 年新能

源发电企业发电 量 要 达 到 3%，

2010 年已经占到 1%。

上网电价 2009 年开始，建筑太阳能发电

超额电量双倍电价上网，费用

在全国居民电量中分摊。

对太阳能电池、风电、水电、垃圾能、

生物质能、海洋能和燃料电池产生的

电能 给 出 不 同 的 标 准 价 格，并 于

2006 年再次调整。

使用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两种

定价机 构 对 新 能 源 产 业 提 供 帮

助，在光伏初期项目中甚至提供 4

元 /度的补贴。

净电表

制度

强制要求电力企业回收超额的

电量。
按照新能源种类不同，不同的电能给

出不同的电价，电力企业进行回收。
根据《金太阳示范工程》，光伏系统

超额电量按照普通上网电价上网。

可交易证

书与绿色

电力认证

供给: 2001 年实行绿色电力制

度，2008 年推广到居民家庭。

需求: 电力公司可购买再生能

源证书以达到 ＲPS ( 可再生能

源投资标准) 要求。

韩国对太阳能热利用、太阳能电池、

风电、地热和燃料电池等 5 个领域

21 种产品进行质量认证，截至 2007

年末，对 66 种产品进行性能、安全指

标等评价。

供给: 2005 年上海等地推行绿色

电力证书制度。

需求: 无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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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三国均在税收方面给予新能源产业企业以优惠，日本通过《能源供需结构改革投资促进税

制》和《推广太阳能发电行动方案》制定明确法案进行扶持，规定企业采取节能方面的改革，其 10%的改

革成本可从所得税中扣除。韩国出台“贷款和税收计划”，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制造商和消费者提

供贷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 80%。［7］此外 10%左右的投资可从所得税和公司税中扣除。中国政府也给

予新能源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制定了垃圾发电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风力发电增值税减半征收政策等

增值税优惠政策，大部分地区对风电机占地采取减免土地税和土地划拨政策等多项政策。

日本 2002 年制定的 ＲPS( Ｒ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可再生能源投资标准) 法案在新能源的推广

中发挥核心作用，2006 年新能源产业发电量达到 65 亿度，预计截止到 2014 年将达到 160 亿度。电力企

业可以选择独立采用新能源发电或向其他新能源企业购买新能源电力的方法来获得相关优惠。2002

年韩国制定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电网馈入标准价格，给予新能源电能较大优惠幅度的价格，鼓励新能

源发电的发展。中国政府也制定了类似 ＲPS，在《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对非水电可

再生能源发电的强制性市场份额目标，并且明确要求国家电网企业和石油销售企业按照相关要求，在国

家制定的生物液体染料销售区域，其主要销售中掺入一定比例的乙醇汽油和生物柴油。另外要求在太

阳能资源丰富，经济条件好的城镇，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强制扩大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市场份额。日本自

1994 年起，实施净电表制度，要求电力公司按照成本回收新能源产业剩余发电。2009 年出台新的政策，

在接下来的 10 年中，要求电力公司按照成本的 2 倍进行购买，将此过程中的成本分摊到全国用电中，由

全民共同负担。韩国对不同新能源电能制定不同价格，超额部分由电力企业进行回收。而中国于 2007

年《关于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的通知》中要求光伏发电项目所发电量中富余部分和并入公共电网的大

型光伏发电项目所发电量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全额收购。

日本从 2001 年起实施绿色电力证书，用户依据自身需求向认证机构购买绿色电力证书的收入提供

给发电单位用于新能源的普及和推广，可提升购买绿色电力证书企业的形象，另外，这个过程产生的成

本还可以计入损失项，对企业而言是一举两得的好事。［8］此外，日本于 2008 年起向家庭颁发出色电力证

书，以促进家庭太阳能发电设施的推广应用。韩国对太阳能热利用、太阳能电池、风电、地热和燃料电池

等 5 个领域 21 种产品进行质量认证，截至 2007 年末，韩国对 66 种产品进行性能、安全指标等评价。而

中国从 2005 年起在上海实行绿色电力，15 家企业签订了该协议。2007 年上海电力公司员工带头购买

绿色电力，自此绿色电力开始在家庭推广，但交易机制尚不完整，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国在重视节能减

排的能源平衡问题时，还需加快发展低碳经济产业链。［9］

三、日韩两国相关产业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对比中日韩三国新能源产业政策，可以发现，尽管三国新能源产业政策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中国

新能源产业政策的执行机制方面仍然落后于日本、韩国，需要借鉴日韩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 一) 建立明确的新能源目标体系

日韩两国均为“资源小国，经济大国”，因此不受国土面积和资源限制的新能源成为其经济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量，国家能源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日本的新能源政策特点鲜明，立足长远，目标明确，注重

国家总体能源产业，而不是单一地进行某一方面的能源行业政策制定，使得经济部门、能源部门和环保

部门间取得较好的协调。韩国充分考虑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路径，立足现状制定符合国情的分阶段的新

能源产业目标。可见，建立明确的新能源目标体系，正是我国制定相关新能源政策前需认真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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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制定科学可行的发展规划

日本每隔 3 年就会由政府进行一次长期的能源供需预测，此外还有一些官方计划，如“新阳光计

划”等引领和促进日本新能源的开发和推广应用。韩国政府根据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每隔几年会制

定一次“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基本计划”，对国家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进行指导，另外国家依据国际能源

市场变化及时做出调整。而中国新能源产业相关的分析大部分出自中介机构和民间组织，没有权威性，

且容易对社会造成误导。因此，我国政府应借鉴日、韩的经验，官方定期出台相关报告，要让社会各方及

时掌握能源供需信息，使得新能源的技术与设备投资与当地政策保持一致，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 三) 坚持以科学技术为核心，注重自主知识产权

日本掌握了新能源产业中多项核心技术，使得其推广成本大幅度降低。韩国发展新能源产业初期

给予大量政策和资金支持进行新能源产业技术的基础研究，为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之

后新能源的发展中也不断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新能源技术的研发。我国应加大技术投入力度，以先进科

学技术的使用提高新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最终改变我国能源结构不合理的局面。我国新能源产业处于

发展初期，不具备市场化条件，企业需要借助政府政策支持，立足技术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大幅度降低

新能源利用的成本，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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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olicies of New Energy Industry
of China，Japan and South Korea

SHAO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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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recent years，the world demand for energy is increasing． Due

to some disadvantages of the traditional energy，worldwide countries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new energy． Japan and South Korea as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are short of resource，

have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new energy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nd promotion． This paper com-

pares the industrial policies of new energy industry of China，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explores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new energy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Japan and South Korea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new

energy indust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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